台州市行政大院（楼）宣传设施审批表
	申请事由
	

	申请事项
	

	申请单位
	           （ 盖 章 ）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联 系 人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机关事务管理局分管局长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政府分管秘书长意见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X展架、易拉宝等宣传设施尺寸限在0.8米（宽）*2米（高）之内；展出时间限7天之内。
